

附表3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
执业质量检查工作承诺书（2025年版）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
本人参加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北京注协）组织的20XX年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现就检查工作中的独立、保密、廉洁等事项承诺如下：
一、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现场检查及后期论证期间与被检查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始终保持形式和实质上的独立，在进行检查工作、发表检查意见时做到客观公正，不因偏见、利益冲突或他人的不当影响而损害自己的职业判断。
本人承诺，与被检查事务所及其客户存在利害关系时，本人将主动回避。应当实行回避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1.曾是被检查事务所的股东（合伙人）、注册会计师、其他关键管理人员或能够对检查工作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员工；
2.曾为被检查事务所提供过专业服务或与其存在重要的商业关系；
3.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是被检查事务所的股东（合伙人）、注册会计师、其他关键管理人员或能够对检查工作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员工；
4.被检查事务所的股东（合伙人）、注册会计师、其他关键管理人员或能够对检查工作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员工是本人所在事务所的前高级管理人员；
5.与被检查事务所长期交往；
6.与被抽查业务项目涉及的被审计单位及相关单位存在利害关系。
二、保密事项
本人承诺在检查工作期间及检查工作结束后，履行保密职责，未经北京注协允许，不将知悉的被检查事务所及其客户的有关信息透露给任何第三方（包括本人所在工作单位、人员），也不将上述信息用于与检查无关的用途，更不利用上述信息谋取个人利益。本人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被检查事务所存在问题的，除检查组代表北京注协与被检查事务所交换检查意见外，不以任何方式透露给任何第三方。
本人承诺将记录检查信息以及被检查事务所及其客户有关信息的文件、资料等归集、整理成检查工作底稿，在检查工作结束时将工作底稿交付北京注协；对于检查过程中形成的除检查工作底稿之外的记录被检查事务所及其客户有关信息的文件、资料等，在现场检查工作结束时予以删除或销毁。
三、廉洁自律
本人承诺，在检查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廉政规定（修订）》，不接受被检查事务所的宴请、款待和住宿安排、不接受被检查事务所的纪念品、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不参加被检查事务所安排的娱乐活动，不参加有被检查事务所代表出席的工作招待等。
四、违反责任
本人如违反本承诺，将按照《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质量检查人员管理办法（修订）》等有关规定处理，并由本人承担相应责任。
五、生效
[bookmark: _GoBack]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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